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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献血管理办法

（2015 年 12 月 24 日沈阳市人民政府第 57 号令公布 自 2016

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保证医疗用血的需要和安全，规范和推动无偿献

血工作，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的身体健康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、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

献血法>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献血以及与之相

关的管理活动。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本市实行个人自愿无偿献血、社会团体无偿献血、

个人储血、互助献血相结合的原则。

提倡 18 周岁至 55 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参加无偿献血。既往

无献血反应，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

的，年龄可以延长至 60 周岁。

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、现役军人和高等院校在

校学生率先献血。确定每年 1 月、9 月为“无偿献血活动月”，

倡导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在活动月中组织开展集体献血活动。



沈阳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
辽宁沈阳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献血工作委员会对本市的献

血工作实行统一领导，组织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献血工作。

制定血液应急预案，保障日常医疗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灾害事

件时的医疗急救用血需要。

第五条 市和区、县(市)人民政府应当将献血工作纳入精神

文明建设体系，广泛宣传献血的意义，普及献血的科学知识，开

展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疾病的教育，推动献血事业发展。

第六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是本市献血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，

负责献血的监督管理工作；市献血办公室是无偿献血办事机构，

负责献血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区、县(市)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献血工作的组

织、宣传、动员及日常管理工作。

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无偿献血工作。

各级红十字会应当依法参与，推动献血工作。

第七条 血站是经省卫生行政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采集、提

供临床用血的机构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，应当为无

偿献血者提供安全、卫生、便利的条件。

第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无偿献血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动

员工作，普及并告知用血者返还互助金的时限及标准等献血相关

政策，积极推行成分输血，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。

第九条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技术规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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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统一管理，坚持科学合理用血，不得滥用和浪费血液。

医疗机构在保证急救用血的前提下，应当优先安排无偿献血

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的临床用血。

第十条 建立血液管理信息网络系统，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对

血液采集、供应进行动态监管，确保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和突发事

件时血液的调集。

第十一条 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一般为 200 毫升，

最多不超过 400 毫升，两次采集间隔不少于 6 个月；每次单采血

小板不超过 2 个治疗单位，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 2 周，每

年不多于 24 次。

单采血小板后与全血献血间隔不少于 4 周，全血献血后与单

采血小板间隔不少于 3 个月。

第十二条 无偿献血者享受下列待遇：

（一）自献血之日起 5 年内无偿使用血液，5 年后无偿使用

献血量等量的血液；

（二）累计献血 800 毫升以上的，由市人民政府和红十字会

给予奖励，并终生无偿使用血液；

（三）献血者捐献单采血小板的，献血量按照一个治疗单位

折合全血 800 毫升计算；

（四）配型成功并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，献血量按照捐献

一次折合全血 800 毫升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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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及其亲属享受下列待遇：

（一）献血者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，自献血之日起 3 个月后

5 年内无偿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；

（二）配型成功并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，其配偶、父母、

子女终身无偿使用累计不超过 800 毫升的血液；

（三）达到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标准以上献血者的配

偶、父母、子女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自献血之日起 3 个月后 5

年内无偿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；

（四）稀有血型献血者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祖父母、外祖

父母，自献血之日起3个月后5年内无偿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。

第十四条 实行无偿献血互助金制度。公民临床用血时，医

疗机构除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收取用于血液采集、储存、分离、检

验等费用(简称血液采集成本费)外，同时按照每 200 毫升收取

200 元互助金。

第十五条 收取的互助金由市献血办公室保管。保管期限为

1 年，自收取之日起计算。

保管期间内的互助金，待本人或者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在本

市献血后按其献血量计算返还互助金。

超过保管期限的互助金不予返还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由

市献血办公室上缴财政，专户储存，专款专用，用于发展献血事

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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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持下列材料到市献血办公室办理退还互助金：

（一）献血者的有效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市红十字会为配型成功并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者开具

的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、户口簿或者亲属身份证明；

（四）无偿献血证、输血费收据（输血临时医嘱、输血记录

或者输血费用清单）、互助金收据等。

第十七条 18 周岁以下或者 55 周岁以上的本市公民用血

后，可凭有效身份证明或者户口簿、输血费收据、互助金收据等

材料，到市献血办公室办理退还互助金。

第十八条 市和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、红十字会对积极参

加献血和在献血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或

者奖励。对年度组织献血人数达到本单位人数 30%以上的单位授

予“无偿献血先进集体”荣誉称号。

第十九条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，血站可以在紧急状态下适时

公布采血供血信息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可能引起社会公众

恐慌的血液信息。

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活动：

（一）非法组织、雇佣他人采集或者出售血液及血液成分牟

取利益；

（二）冒用、借用、租用他人献血证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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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利用虚假证明材料骗取血液采集成本费和互助金。

第二十一条 血站违反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采集血液，由

区、县（市）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给献血者健康造成损害的，

应当依法赔偿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

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将不符

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，由区、县（市）卫生行政部

门责令改正；给患者健康造成损害的，应当依法赔偿，对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区、县（市）卫生行政

部门予以取缔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非法采集血液的；

（二）血站、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；

（三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。

第二十四条 冒用、借用、租用他人献血证件的，由区、县

（市）卫生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，予以警告，每例处以 100 元至

1000 元的罚款。

第二十五条 擅自发布血液信息，造成不良影响、引起社会

公众恐慌或者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，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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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沈阳

市献血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〔2001〕第 3 号令）同时废止。


